
洪经防指〔2022〕5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启动防汛救灾预警响应
的通知》的通知

临空区，各镇（街道、处）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启动防汛救灾预警响应的通知》（洪汛电

〔2022〕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要求，

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。

附件：关于启动防汛救灾预警响应的通知

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

2022 年 6 月 11 日


